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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制是中国传统木构建筑体系的重要特点，上至宏观层面的建筑组群布局，中到中观层面

的建筑单体大木作控制性尺度，下至微观层面的构件尺寸，模数制在中国传统建筑营造中无处不

在。中国古代建筑的模数制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和建筑营造技艺相关，可谓文化和技术的双重

产物，因此备受学者关注。以陈明达、傅熹年、王贵祥、王其亨、刘畅、肖旻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主

要从现存建筑实例的尺度研究入手，总结出中国古代建筑大木作上存在的若干模数规律。

本文主要探讨《营造法式》中控制单体建筑造型比例的中观层面模数制
‹1›
，与此问题相关的即有

研究成果主要有：陈明达先生首先发现，唐宋辽金时期，一些建筑实例的檐柱柱高等于中平槫标

高的一半
‹2›
；傅熹年先生进一步发现，在一些实例上，檐柱柱高与建筑立面尺度之间存在一定的倍

数关系
‹3›
；王贵祥先生则发现，一些建筑实例的檐口高度与檐柱柱高的比值接近

‹4›
等。

单体建筑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到建筑的坚固和美观，是建筑设计和营造时的关键，凡经

历史积淀的经典建筑体系，都必然存在建筑造型上的尺度规律。要探寻这种规律，从建筑实例的

测绘数据入手无疑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此外，我们也应从历史文献中发掘更多的证据，以文献

 ＊ 此项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批准号：51478005）。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文物建筑专业2012级本科生通过笔者任教的“中国古代建筑构造课程”参与了本文研究数据的整理

工作。

‹2›  陈明达：《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研究》，文物出版社，1993年。

‹3›  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年。

‹4›  王贵祥：《 与唐宋建筑柱檐关系》，《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三、四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

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营造法式》大木作等项制度，推算《营造法式》大木作的控制性

尺度规律，并以现存唐至元朝古建筑实例加以验证。通过上述文献和实例的综合研究，

本文提出了对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模数制和对尺度研究方法的若干认识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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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例的研究方法，寻找更确切的答案。

《梦溪笔谈》卷十八
‹1›
收录了北宋前期著名都料匠喻皓所著《木经》的片断，在这个片断中，喻皓

将建筑分为三份：“上分”是梁以上的屋架层；“中分”指建筑自地面至屋架之间的部分，包括柱子和

斗栱等；“下分”为建筑的台基。喻皓的理论记述了梁的跨度与屋架高、柱高和台基高之间的比例关

系，其全文如下：

  营舍之法，谓之《木经》，或云喻皓所撰。凡屋有“三分（去声）”：自梁以上为“上

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凡梁长几何，则配极几何，以为榱等。如梁长八尺，

配极三尺五寸，则厅堂法也，此谓之“上分”。楹若干尺，则配堂基若干尺，以为榱等。

若楹一丈一尺，则阶基四尺五寸之类，以至承栱、榱桷皆有定法，谓之“中分”。阶级有

“峻”、“平”、“慢”三等；宫中则以御辇为法：凡自下而登，前竿垂尽臂，后竿展尽臂，为

“峻道”；（荷辇十二人：前二人曰前竿，次二人曰前绦，又次曰前胁，后二人曰后胁；又

后曰后绦，末后曰后竿。辇前队长一人曰传唱，后一人曰报赛。）前竿平肘，后竿平肩，

为“慢道”；前竿垂手，后竿平肩，为“平道”。此之谓“下分”。其书三卷。近岁土木之工益

为严善，旧《木经》多不用，未有人重为之，亦良工之一业也。

    沈括所收录的《木经》，成文不晚于北宋中期，早于编修于北宋后期的《营造法式》，无疑具有

重要的史料价值。从这段文献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即：柱高和梁长是控制建筑尺度的重要

模数。但这段文献也存在两个明显不足：1、只保存了个别尺度之间的比例关系，未反映模数制的

全貌；2、未阐明梁长和柱高之间的比例关系。而如果梁长和柱高之间没有权衡尺度的方法，那么

建筑上分和中分、下分之间的整体性也就无从谈起了。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显然具有整体性，但这种

控制建筑整体的模数方法，尚无法从《梦溪笔谈》所节录的《木经》中获得。

虽然存在上述缺憾，但《木经》残存的内容已足以证明，中国传统建筑以大尺度构件——梁或

柱——作为大木作模数的事实，这一文献证据与前述学者的研究相契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

时，《营造法式》中也有能与之印证的记载，如“举折”的算法即以建筑进深为基数，根据不同结构类

型和建筑等级，按相应的比例确定屋架举高
‹2›
，其屋架定高原则与《木经》相似，但记述更为详尽；

又如，《营造法式》卷五“柱”条记载，“厅堂等屋内柱随举势定短长，以下檐柱为则”，以下檐柱为

则，是否可以理解为以下檐柱为模数呢？《营造法式》未展开“为则”的具体内容，只在其文下注曰：

若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似是对“为则”的一种举例，那么是否还存在其他下檐柱为则的

‹1›  张福祥（译注）：《梦溪笔谈》（中华经典藏书本）页196，中华书局，2009年。  

‹2›  （宋）李诫：《营造法式》卷五“举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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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数关系呢？笔者认为，在内容丰富度和历史信息量都远超《木经》的《营造法式》中，理应在大木作

比例关系方面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模数制信息。

《营造法式》刊行于公元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建筑规范，其主要内容可分为总释、看详、制

度、功限、料例、图样等部分，尤其是记录建筑形制的制度部分，对后世建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

在模数制方面，学界公认《营造法式》的一个突出成就是明确记载了材分八等、以材为祖的“材

分°制度”，“材”被定义为“栱”的断面，以栱高的十五分之一为1分°，栱宽10分°
‹2›
。《营造法式》中记载

的大木作构件尺寸皆以材分°表达。材分°制看似非常完整，但若深入探讨即可发现，《营造法式》虽

然用材分°详细规定了大木作中建筑构件的具体尺寸，但控制建筑造型的整体性尺度，例如，开间、

进深、柱高等，《营造法式》并未规定其材分°值，也就是说，《营造法式》的材分°制不是控制建筑整

体比例关系的模数制，而是主要体现在短构件（如斗、栱、耍头、昂头等）的全尺寸和长构件（如梁、柱、

槫、椽等）的截面尺寸上，用前述宏观、中观、微观三层尺度概念衡量，材分°制可视作北宋官式建筑

微观层面的模数制。

《营造法式》虽未明确记载微观层面以外的模数制，但在建筑单体控制性尺度方面，《营造法式》

中的一些零散记载和大木作斗栱、举折等形制仍可连缀起来，成为研究北宋官式建筑中观层面模数

制的依据，如：厅堂椽架平长不过6尺（若殿阁可加5寸至1.5尺）
‹3›
；厅堂等屋内柱随举势定短长，以

下檐柱为则，若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
‹4›
；真尺长一丈八尺

‹5›
；栱枓等造作功并以六等

材为准
‹6›
；补间铺作最多两朵，各间斗栱间距均匀（如明间一丈五，次间一丈），若斗栱不均匀，间

距差最大不过一尺
‹7›
；最大版门宽2.4丈

‹8›
等。

在探讨模数制之前，需先明确一个问题。在《营造法式》大木作中，记录了一些单一的绝对尺

寸，这些单一尺寸显然不能对应八个材等，应是某一材等的绝对值，通过折算为分°值，可还原出

其变造制度。本文认为，这些尺寸可以六等材折算分°值，例如，真尺长一丈八尺，按六等材折

算，真尺长为450分°。亦有观点认为，应以三等材折算《营造法式》大木作中绝对尺寸的分°值，仍

以真尺为例，如以三等材折算，真尺长为360分°。真尺是用于校核各柱础是否处于同一水平面的工

‹1›  徐怡涛：《公元七至十四世纪中国扶壁形制流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5期。

‹2›  《营造法式》卷四 “材”。

‹3›  《营造法式》卷五 “椽”。

‹4›  《营造法式》卷五“柱”。

‹5›  《营造法式》卷三“定平”。

‹6›  《营造法式》卷一七“栱枓等造作功”。

‹7›  《营造法式》卷四“总铺作次序”。

‹8›  《营造法式》卷六“小木作制度一”、“造版门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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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所以真尺的长度应大于或等于明间间广。在现存早期建筑实例中，未见间广大于450分°者，而

间广大于360分°者则较多见，如善化寺三圣殿明间间广444分°、虎丘二山门明间间广438分°、善化寺

大殿明间间广410分°、正定隆兴寺摩尼殿明间间广409分°、苏州玄妙观三清殿殿身明间间广397分°、

保国寺大殿明间间广393分°、朔州崇福寺弥陀殿明间间广371分°等
‹1›
。陈明达先生曾依据《营造法式》

的相关规定推算出，在各开间斗栱间距相等的条件下，用两朵补间铺作所对应的标准间广值为375

分°
‹2›
；若再加上斗栱间距差最大可增加一尺的规定（按六等材计，一尺为25分°），则根据《营造法

式》可推出最大间广极值恰为450分°。又，《营造法式》中最大版门宽2.4丈，如以一等材计，最大

版门宽400分°，而最大版门的宽度一定小于最大间广。据上，360分°与450分°相较，如最大间广为

450分°，则与文献和实例皆相吻合，如最大间广为360分°，则与文献和实例皆不吻合。另一更直接

的证据是，《营造法式》卷十七“栱枓等造作功”条明确记载以六等材计。综上，本文认为，《营造法

式》大木作中的绝对尺寸，除特殊说明者外，均应以六等材折算分°值，而非三等材。

基于以上认识，本文以《营造法式》大木作中所记录的构件和构件尺度，推算间广、柱高、屋架高、

椽架平长、斗栱总高及出跳长度等大木作主要组成部分的控制性尺度的模数关系，具体研究如下：

1. 条件设定

（1）本文设定明间用双补间铺作，间广375分°，明间檐柱高不越间广，亦为375分°。

（2）为方便表述，对所涉及的尺度项说明并设定代号如下：

明间间广（K）：明间开间宽度（分°）

柱高（Hz）：明间檐柱柱高（分°）

斗栱跳数（T）：外檐斗栱出跳数

椽架数（C）：椽架总数（分°）

铺作高（Hp）：外檐铺作总高（栌斗底至橑檐枋下皮）（分°）

屋架高（Hj）：屋架总高，橑檐枋下皮至脊槫上皮（分°）

橑檐枋高：2材=30分°

椽架平长（l）：殿阁150、150+12.5至150+37.5（分°）

总进深（L）：椽架平长的总和（分°）

2. 根据《营造法式》大木作制度
‹3›
的相关规定，可得各算式如下：

（1）铺作高：Hp=12+21T +21=33+21T

式内各项说明：栌斗下皮至橑檐枋下皮为铺作高；12分°为栌斗下皮至栌斗斗口底的高度；21T

‹1›   陈明达：《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页166－170，文物出版社，1981年。

‹2›   前揭《营造法式大木作研究》页178 。

‹3›  《营造法式》卷四、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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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足材乘以铺作出跳数；21分°为最后一跳交互斗斗口下皮至橑檐枋下皮的高度，高1足材。

（2）屋架高：  Hj=30+（150C+2×30T）/3=30+50C+20T

式内各项说明：屋架高等于橑檐枋高加上以前后橑檐枋心间距的三分之一。橑檐枋高两材，

30分°，椽架平长150分°乘以椽架数（C）等于椽架总平长，《营造法式》中前后檐斗栱出跳相等，前

后橑檐枋心至前后柱头方心的总长度等于前后檐斗栱出跳距离，每跳30分°
‹1›
，乘以跳数（T）再乘以

2，等于前后檐斗栱出跳的总长。

（3）总进深：  L=lC

式内各项说明：总进深等于椽架平长乘以椽架数。现存实例中，多见椽架平长不均等的作法，

本文据《营造法式》，以椽架平长均等计。

（4）斗栱出跳数：T=铺作数-3

3. 按上列诸式，一座单檐、明间用双补间、进深六架椽屋（C=6）的建筑，其柱高、铺作高、屋架

高，推算如下列数表： 

［表一：1］  单体建筑 （进深六椽） 控制性尺度分°值表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分°）

1、三铺作 375 33 330 900（975、1125）

2、四铺作 375 54 350 900（975、1125）

3、五铺作 375 75 370 900（975、1125）

4、六铺作 375 96-2（5） 390 900（975、1125）

5、七铺作 375 117-4(10) 410 900（975、1125）

6、八铺作 375 138-6（15） 430 900（975、1125）

说明：据《营造法式》规定，自六铺作起，铺作高度降低2至5分°
‹2›
，括号内为铺作高度的最大降低分°值。

［表一：2］  单体建筑 （进深六椽） 控制性尺度比例关系表 （设明间檐柱柱高为1）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1、三铺作 1 0.09 0.88 2.4（2.6、3）  

2、四铺作 1 0.14 0.93 2.4（2.6、3）

3、五铺作 1 0.20 0.99 2.4（2.6、3）

4、六铺作 1 0.25 1.04 2.4（2.6、3）

5、七铺作 1 0.30(0.29) 1.09 2.4（2.6、3）

6、八铺作 1 0.35（0.33） 1.15 2.4（2.6、3）

若对［表一：2］  数据取整后可发现如下现象：

（1）铺作高和屋架高，皆随铺作数的增加而增大，铺作每增加一跳，铺作高和屋架高分别约增

加柱高的5%，合计约增加10%。

‹1›  斗栱出跳数多时，按《营造法式》规定可酌情减少出跳长度的分°值，但亦可不减，本文以不减为准，即各跳长均为30分°。

‹2›  《营造法式》卷四 “飞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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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斗栱不出跳的情况下，六架椽屋明间檐柱柱高约占大木作构架总高(柱底至屋脊高)的二分之

一。三铺作至八铺作，明间檐柱柱高占大木作总高之比分别为：  0.508、0.476、0.455、0.435、0.417、0.4。

取整后，自三铺作至八铺作，基本以大木架总高的2%为等差：

 0.51，0.48，0.46，0.44，0.42，0.4。

（3）六架椽屋，铺作高占明间檐柱柱高的比例自0.1至0.35。

（4）［表一：2］  中，满足“七铺作、明间双补间、六架椽屋每椽平长6尺”的情况下，大木作构架的

通高（柱高+铺作高+屋架高）与进深（总椽架平长）相等，均为2.4倍柱高，因其大木作构架的高、深可

以框为正方形，本文将这种高与深相等的构架命名为“方架”。

（5）［表一：2］  中，满足“五铺作、明间双补间、六架椽屋每椽平长6尺”的情况下，柱高基本等于

屋架高，本文将这种高与深相等的构架命名为“间隔等架”。

（6）［表一：2］  中，满足“三铺作、明间双补间、六架椽屋每椽平长6尺”的情况下，柱高约占大木

作构架总高的一半，即柱高=铺作高+屋架高，本文将这种高与深相等的构架命名为“中分架”。

在以上各点中，首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表一：2］  中，柱高的5%成为铺作高和屋架高随

铺作数变化的等差值。如前文所述，《木经》没有记载柱高和屋架高之间的折算关系，使殿身与屋架

的尺度无法协调，那么，本文根据《营造法式》大木作等制度推算出来的5%柱高，是否是宋代建筑

沟通殿身、斗栱与屋架的中观层面模数呢？

本文以上述算法，继续设定“单檐、明间双补间”但进深分别为四椽和八椽的情况，推算如下数表：

［表一：3］  单体建筑（进深四椽）控制性尺度分°值表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分°）

1、三铺作 375 33 230 600（675、825）

2、四铺作 375 54 250 600（675、825）

3、五铺作 375 75 270 600（675、825）

4、六铺作 375 96-2（5） 290 600（675、825）

5、七铺作 375 117-4(10) 310 600（675、825）

6、八铺作 375 138-6（15） 330 600（675、825）

［表一：4］  单体建筑 （进深四椽） 控制性尺度比例关系表 （设明间檐柱柱高为1）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分°） 

1、三铺作 1 0.09 0.61 1.6（1.8、2.2）  

2、四铺作 1 0.14 0.67 1.6（1.8、2.2）

3、五铺作 1 0.20 0.72 1.6（1.8、2.2）

4、六铺作 1 0.25 0.77 1.6（1.8、2.2）

5、七铺作 1 0.30(0.29) 0.83 1.6（1.8、2.2）

6、八铺作 1 0.35（0.33） 0.88 1.6（1.8、2.2）

由上两表可知，当进深四椽斗栱六铺作时，屋架近似中分架；进深四椽时，无符合间隔等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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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例；进深四椽斗栱八铺作殿阁结构时，加长椽长符合方架。

［表一：5］   单体建筑（进深八椽）控制性尺度分°值表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分°）

1、三铺作 375 33 430 1200（1275、1425）

2、四铺作 375 54 450 1200（1275、1425）

3、五铺作 375 75 470 1200（1275、1425）

4、六铺作 375 96-2（5） 490 1200（1275、1425）

5、七铺作 375 117-4(10) 510 1200（1275、1425）

6、八铺作 375 138-6（15） 530 1200（1275、1425）

［表一：6］   单体建筑 （进深八椽） 控制性尺度比例关系表 （设明间檐柱柱高为1）

柱高 铺作高 屋架高 总进深  （分°） 

1、三铺作 1 0.09 1.15 3.2（3.4、3.8）

2、四铺作 1 0.14 1.2 3.2（3.4、3.8）

3、五铺作 1 0.20 1.25 3.2（3.4、3.8）

4、六铺作 1 0.25 1.31 3.2（3.4、3.8）

5、七铺作 1 0.30(0.29) 1.36 3.2（3.4、3.8）

6、八铺作 1 0.35（0.33） 1.41 3.2（3.4、3.8）

由［表一：5］、［表一：6］所示，当进深八椽时，无符合中分架、间隔等架或方架的算例。

综合［表一：2］、［表一：4］和［表一：6］中的屋架柱高比，可得如下以5%柱高（少数6%）为等差

的数列：

0.61、0.67、0.72、0.77、0.83、0.88、0.93、0.99、1.04、1.09、1.15、1.2、1.25、1.31、1.36、1.41。

在材分°制主导了《营造法式》大木作的尺度权衡中，百分比制依然存在，例如《营造法式》的“举

折”制度，即用前后橑檐枋心距的百分比确定各槫的标高。实际上，材分°制本质上也是一种百分

比制，因为材分°就是用“栱”的百分比定义的。所以，材分°和百分比制具有渊源关系，可以互相转

换，如据前文屋架高和铺作高的算式，屋架高的5%柱高等差，实际为20分°；铺作高的5%柱高等

差，实际为21分°。我们可以确定，以建筑自身尺度的百分比权衡尺度应是一种早于崇宁《营造法

式》“材分°制度”的尺度权衡方法，在不同尺度层次，用不同的基准构件，例如，微观层面用栱、中

观层面用柱高等。李诫在崇宁《营造法式》中提出了喻皓《木经》和熙宁《营造法式》都没有的“材分°制

度”，或许可视为在统一建筑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模数制方面的创新，但这一新制度并未完全弥合

两种尺度，仍部分遗留了早期百分比制的痕迹。

前述中观层面尺度关系及三种大木作构架特例——方架、间隔等架和中分架，在现存实例中的

情况如下：为更清晰地反映实例的构架尺度关系，本文首先以铺作数多少为序，铺作数相同时，以

椽架数为序，椽架数相同时，以时代为序排列案例，形成［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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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1›

唐朝至元朝部分现存实例单檐建筑控制性尺度分析表 （柱高含普拍枋高和柱础高）  

建筑名称 地点 时代
屋顶
形式

结构类型
开间
数
椽架
数
铺作
数

柱高/
脊高

铺作/
柱高

屋架/
柱高

脊高/
进深

中分架
间隔
等架

方架

华严寺海会殿 山西省大同市 辽 悬山 单檐厅堂 5 8 4 0.44 0.17 1.12 0.53

南禅寺大殿
山西省五台县
李家庄

唐 歇山 单檐殿阁 3 4 5 0.50 0.38 0.61 0.77 是

独乐寺山门 天津市蓟县 辽 庑殿 单檐殿阁 3 4 5 0.51 0.31 0.66 1.01 是 是

善化寺山门 山西省大同市 金 庑殿 单檐殿阁 5 4 5 0.53 0.22 0.67 1.14 近似

万荣稷王庙‹2› 山西省运城市 北宋 庑殿 单檐厅堂 5 6 5 0.38 0.31 1.33 0.70

少林寺初祖庵
大殿

河南省登封市 北宋 歇山 单檐殿阁 3 6 5 0.42 0.36 1.03 0.79 近似

崇福寺观音殿 山西省朔州市 金 歇山 单檐厅堂 7 6 5 0.44 0.26 1.04 0.86 近似

永乐宫重阳殿 山西省永济县 元 歇山 单檐厅堂 5 6 5 0.49 0.23 0.83 0.84 是

永乐宫无极门 山西省永济县 元 庑殿 单檐殿阁 5 6 5 0.51 0.23 0.73 0.95 是

佛光寺文殊殿 山西省五台县 金 悬山 单檐厅堂 7 8 5 0.43 0.3 1.00 0.62 是

善化寺大殿 山西省大同市 辽 庑殿 单檐厅堂 7 10 5 0.42 0.24 1.15 0.61

永乐宫三清殿 山西省永济县 元 庑殿 单檐殿阁 7 8 6 0.45 0.27 1.02 0.82 是

永乐宫纯阳殿 山西省永济县 元 歇山 单檐殿阁 5 8 6 0.45 0.27 0.94 0.79

佛光寺大殿 山西省五台县 唐 庑殿 单檐殿阁 7 8 7 0.41 0.43 1.03 0.71 近似

华林寺大殿 福建省福州市 北宋 歇山 单檐厅堂 3 8 7 0.40 0.47 1.03 0.81 近似

保国寺大殿 浙江省宁波市 北宋 歇山 单檐厅堂 3 8 7 0.37 0.33 1.41 0.87

崇福寺弥陀殿 山西省朔州市 金 歇山 单檐厅堂 7 8 7 0.41 0.30 1.13 0.69

奉国寺大雄宝殿 辽宁省义县 辽 庑殿 单檐厅堂 9 10 7 0.39 0.35 1.21 0.64

对［表二］数据分析可知：

（1） 现存建筑实例的大木作控制性尺度比例与《营造法式》相应的推算区间重叠：如屋架柱高

比，《营造法式》四椽至八椽建筑屋架柱高比的推算的数据是0.61、0.67、0.72、0.77、0.83、0.88、0.93、

0.99、1.04、1.09、1.15、1.2、1.25、1.31、1.36、1.41，与［表二］中的相应数据不仅分布区间高度重叠，且

不乏一致数据，例如0.61、0.67、1.15、1.41等。又如，［表二］中柱高脊高比的数据分布于0.39至0.53

之间，也与本文推算的《营造法式》六椽建筑三至八铺作建筑柱高脊高比序列（0.51  0.48  0.46  0.44  

0.42  0.4）高度重叠。这种建筑实例与《营造法式》在建筑大木作控制性尺度比例数据分布上的一致

性，反映出《营造法式》的确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并传递了中国唐宋以来的大木作尺度法则。

（2）根据《营造法式》推算出的5%柱高模数，在现存实例中尚不能得以验证：从［表二］数据可

‹1›  ［表二］中的比例数据，除特别标注者外，皆依据傅熹年《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下册）所

载建筑剖面图推算。考虑到测量误差、施工误差和变形等因素，本文约定，与推算标准值±2%以内视为“等同”，±2%至±4%视为

“近似”。

‹2› 俞莉娜、徐怡涛：《山西万荣稷王庙大殿大木结构用材与用尺制度探讨》，《中国历史文物》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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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现存实例在同等椽架数的前提下，铺作数增加后，铺作高、屋架高并未出现以5%柱高为模数的

规律变化，如在八架椽屋实例中，佛光寺文殊殿五铺作和三清殿六铺作，对应的铺作高、屋架高与

柱高的比例分别是：0.3/0.27、1/1.02；永乐宫纯阳殿六铺作和佛光寺大殿七铺作，对应的铺作高、

屋架高与柱高的比例分别是：0.27/0.43、0.94/1.03。虽然现存实例在铺作数增加时，并未出现5%柱

高的递增关系，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现存实例中符合比较要求的案例极少，且参与比较的案例具有

一定的时代差和地域跨度，这些都是可能造成无法得出文献推算结论的干扰因素。

（3） 现存实例在某单项数据较多的情况下，经统计处理后，则与《营造法式》的推算值近似：如

［表二］中数据最多的五铺作实例，椽架数4、6、8椽不等，柱高与脊高的比值分布于0.38至0.51之间，

其比值经过算术平均后为0.46，与《营造法式》理想状态下五铺作六椽建筑的柱高与脊高比值相等。

（4） 《营造法式》中推算出的中分架、隔间等架和方架在实例中都存在，且实例的年代跨度较大，

表现出较长的延续性。但与《营造法式》不同的是，特殊构架出现的铺作数与《营造法式》理想结论并

不吻合。例如，现存实例中，中分架的实例出现于五铺作四椽、五铺作六椽，而推算情况为三铺作六

椽、六铺作四椽。隔间等架的实例出现于五铺作六椽（近似）、五及六铺作八椽、七铺作八椽（近似），而

推算情况为五铺作六椽。方架推算情况为七铺作六椽、八铺作四椽，实例出现于五铺作四椽。

通过对《营造法式》大木作控制性尺度的推算，以及与唐朝至元朝现存木构建筑实例的对比研

究，本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模数制及其研究方法，形成了如下几点认识：第一，中国传统建筑根据

尺度等级的不同对应不同的模数单位。第二，中国传统建筑以其自身的构件或自身尺度为模数（如

栱、柱高、开间
‹1›
等）。第三，百分比是最基本的模数折算方法，其历史远早于宋《营造法式》。第

四，李诫编修的崇宁《营造法式》，试图通过“材分°制度”统一微观和中观层面的模数制，但其制度设

计并不完善，一些重要控制性尺度尚缺乏明确的定量计算方法，根据其制度推算出的5%（20分°或

21分°）的柱高控制模数在实例中未得以体现。第五，宋《营造法式》所记载的大木作控制性尺度与现

存实例之间存在明显关联，但也有所区别。在研究大木作控制性尺度上，柱高脊高比、铺作柱高比、

屋架柱高比，以及中分架、隔间等架、方架等，是可继续深入探讨的比例关系和构架类型。第六，对

中国传统建筑模数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依靠对现存实例的数据分析，须重视历史文献中的制度性

线索。因为建筑个体具有因类型、等级、功能、时代、保存等差异而带来的复杂性，所以文献研究与实

例归纳之间存在着不可替代性，应互相补充，而不宜互相否定。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张梦遥、徐怡涛：《山西省万荣县稷王庙历史格局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5年第3期。


